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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

票事宜已于2015年6月完成，公司聘请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

券”）担任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华林证券需履行公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

作，持续督导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  

公司2016年8月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6 年9月18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七次会议以及2016年10月10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决定聘请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并于2016年10月13日与光大证券签订了《关于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持续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

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

依据公司与光大证券签署的《关于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之保荐协议》，华林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

工作由光大证券承接。光大证券已指派林剑云先生、曾双静先生负责具体持续督

导工作。  

光大证券简介、保荐代表人林剑云先生、曾双静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26日 

 



 

附件： 

一、光大证券简介：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01788)创建于 1996 年，是由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

试点公司之一。 

经营范围主要有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

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销与保荐(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客户

资产管理；直接投资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林剑云先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上海六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

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十余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先后担任永兴特

钢（002756）IPO、姚记扑克（002605）IPO 和大江股份定向增发项目保荐代表

人，以及恒星科技（002132）定向增发项目协办人。 

曾双静先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上海六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

浙江大学信息电子技术专业学士、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十余年投资银行工作经

验，曾负责或参与的项目主要有：漳泽电力非公开发行，德豪润达非公开发行，

佳电股份非公开发行，山推股份非公开发行，中天科技公开增发，科泰电源 IPO，

复星医药非公开发行，三花股份非公开发行，中天科技非公开发行，山推股份配

股，中国海诚 IPO，龙净环保股权分置改革等。 

 




